附件 1

2015年度瓦房店市发展农家乐任务表
	序号
	乡镇名称
	任务数

	1
	许屯镇
	20

	2
	李官镇
	13

	3
	仙浴湾镇
	10

	4
	西杨乡
	8

	5
	得利寺镇
	8

	6
	万家岭镇
	6

	7
	驼山乡
	5

	8
	红沿河镇
	5

	9
	谢屯镇
	5

	10
	老虎屯镇
	2

	11
	太阳办
	2

	12
	泡崖乡
	2

	13
	元台镇
	2

	14
	松树镇
	1

	15
	永宁镇
	1

	16
	复州城镇
	1

	17
	瓦窝镇
	1

	18
	赵屯乡
	1

	19
	土城乡
	1

	20
	阎店乡
	1

	21
	三台满族乡
	1

	22
	杨家满族乡
	1

	23
	祝华街道
	1

	24
	岗店街道
	1

	25
	九龙街道
	1


附件 2

瓦房店市创建星级农（渔）家乐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孙忠铁  副市长

副组长：钟文治  市旅游局局长

丁玉春  市农发局局长

成  员：陈丕海  市财政局局长

毛加文 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李  涛  市卫计局局长
胡世昌  市发改局副局长
温  海  市商务局副局长
王国金 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李  斌 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崔庆伦 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栗世君  市环保局局长
许  涛  得利寺镇镇长

丛  新  松树镇镇长

孙国维  万家岭镇镇长

战  友  许屯镇镇长

乔  树  李官镇镇长

权  利  永宁镇镇长

乔万华  红沿河镇镇长

郝跃臣  仙浴湾镇镇长

高宝镇  谢屯镇镇长

黄显刚  老虎屯镇镇长

邹俭慧  复州城镇镇长

刘晓东  元台镇镇长

张天会  瓦窝镇镇长

丛  军  赵屯乡乡长

荆友凯  土城乡乡长

吕国利  阎店乡乡长

王选华  西杨乡乡长

于世源  驼山乡乡长

刘长奎  三台满族乡乡长

洪  升  杨家满族乡乡长

林  海  泡崖乡乡长

石文龙  祝华街道办事处主任

姜国东  岗店街道办事处主任

郑长秋  太阳街道办事处主任

宫竣桥  九龙街道办事处主任
附件 3

瓦房店市星级农（渔）家乐考评细则

为了扎实有效地开展星级农（渔）家乐评定和管理，不断提升星级农（渔）家乐水平和档次，充分发挥他们在全市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示范引导作用，特制定本考评标准。

一、评定办法

1.评定对象。凡在瓦房店市辖区内，城镇和乡村居民利用乡村自然环境、人文景观和农、林、牧、渔业等资源，为消费者提供住宿、餐饮、劳动体验、娱乐休闲、观光度假、购物消遣等服务的农户、农庄、山庄、庄园等经营实体均可参与星级农（渔）家乐的评定。

2.评定程序。拟参评的农户填写《瓦房店市星级农（渔）家乐申请表》，经所在村民委员会推荐，各乡（镇）办进行初评，并将初评结果上报市创建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对推荐的农（渔）家乐进行考核，凡当年考核不合格，或不接受考核的均不能评星、晋级。

3.评定等级。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划分为三级，即一星级、二星级、三星级，星级越高表示农（渔）家乐档次越高。晋级和降级的农（渔）家乐，由市创建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工作领导小组行文公布。凡摘牌的，由市创建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工作领导小组将牌匾收回，并在市旅游局网站及部分媒体公布名单。新评定的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将分批分期在媒体公布，授相应级别牌匾。

参加省、大连市星级农（渔）家乐评选的，在本市已评定的星级农家乐中推荐。

二、考评细则

（一）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必备的基本条件

1.星级农（渔）家乐经营区及周边应有原生态自然资源或规模不等的人工种、养、栽植区，彰显田园风光，突出农（渔）家风味，展现当地民俗风情和农耕（渔村）文化。

2.经营区内无旱厕所、污水坑、粪堆、垃圾堆，客房、餐厅视野内无畜禽棚圈。农机具、柴草等生活生产必需品要摆放整齐，并与客房等生活区保持一定距离，保障环境卫生清新干净而不失乡村农（渔）家风情。

3.经营用房屋结构坚固安全，布局合理，外墙整洁，照明、采光、通风较好，防噪音和隔音效果良好。室内硬件配套设备设施要齐全，洁净清新，让客人舒适满意。

4.饮食要注重农（渔）家风味。特色饭菜要以无污染的农副产品为主要材料。游客就餐时，服务员要主动向消费者介绍特色饭菜的原材料名称、来源、加工工艺及其文化内涵。

5.努力提高服务质量，坚持诚信经营，微笑亲情服务，把传统农（渔）民善良纯朴、忠厚热情的情感，体现在各个服务环节上，让游客住的舒心，吃的放心，玩的开心。

6.员工身体健康，有健康证，着装整齐，厨师工作时要着职业装，接待服务人员要仪表端庄，口齿清晰流利。

7.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应有相应的为游客泊车的场地。

8.积极参加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及协会组织的专业技术知识培训。

（二）一、二星级农（渔）家乐条件

1.凡有客房的一、二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客房整洁卫生，有遮光窗帘，有防蚊蝇设施，有桌椅、衣架、电视机、热水瓶、水杯、拖鞋等生活必备品，床上用品床单、被套、枕套一客一换，房间一日一清扫或应游客要求随时清扫。有降温取暖设备，冬季室温不低于18℃，客房门锁为暗锁，有防盗装置，显著位置张贴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。

2.餐厅布局合理、清洁卫生，照明充足，桌椅、餐具、灯具配套。一星级一次性接待就餐能力不低于15人，二星级接待就餐能力不低于25人。

3.厨房布局流程基本合理，通风、冷冻冷藏设施齐全，食品储存生熟分开，有专用餐具消毒设备或有效的消毒设施，有防蚊蝇、鼠蚁、蟑螂等有效措施。

4.饮食原材料来源票据齐全，加工符合卫生要求，餐饮要突出特色。一星级要有一个以上独具风味的特色饭菜，二星级要有2个以上特色饭菜。

5.二星级客房区内有一个以上水冲式男女分设的旅游公厕。公厕内有洗手盆、镜台、洗涤用品，通风照明效果好，异味不外泄。至少有一间定时供应热水的洗漱洗浴室，地面经防滑处理并有防滑标示。如没有分设男女洗浴的，必须明显标示男女分浴时间。

（三）三星级农（渔）家乐条件

1.有每间至少12平方米客房6间以上，一次接待住宿能力不低于20人，人均客房面积5平方米以上。床上用棉织品要工艺讲究，柔软舒适，床单、被套、枕套要一客一换、定期消毒，客房每日至少打扫一次或应游客要求随时清扫。

2.餐厅宽敞，有一个以上包间，餐具、酒具、茶具等配套齐全，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。餐厅装饰、摆设要有独特性和体验性，有一定民俗文化情趣，为游客提供温馨、舒适、宽松的就餐环境。一次接待就餐能力不低于30人。有3个以上特色饭菜。

3.厨房布局合理，清洁卫生，配备通风排烟设施，地面经硬化防滑处理，有专门放置垃圾、下脚料等设施并及时清理，瓷砖墙裙2米以上。

4.客房区有一间以上男女分设的水冲式公厕，每个不少于2个蹲位，冲洗设备完好，有洗手盆、废纸篓，厕所内墙面瓷砖1.5米以上，地面经防滑处理，无异味外泄。

5.客房是楼房的，每层有一个供游客使用的洗漱洗浴室，配备冷热水龙头，12小时供应热水，洗漱洗浴设备完好，用品齐全。

6.有为游客提供观赏、采摘、垂钓、户外运动等农事参与、休闲体验、养生娱乐等场所。

附件 4

瓦房店市星级农（渔）家乐考评表

	序号
	必 备 项 目
	评 定 内 容
	分

值
	初审得分
	评定得分

	1、住宿要求（35分）

	1.1
	接待铺位数
	不少于6铺位
	2
	
	

	1.2
	建筑物外观
	建筑物外观修缮良好
	2
	
	

	1.3
	庭院卫生
	干净整洁，无杂物秽物，无异物，物品摆放整齐
	2
	
	

	1.4
	家禽、家畜
	无疫情，有圈养设施
	2
	
	

	1.5
	放置垃圾的设施
	有专门设施
	2
	
	

	1.6
	室内装修
	环保、安全、整洁、明快
	2
	
	

	1.7
	电话
	设有国内长途直拨电话
	2
	
	

	1.8
	防害设施
	配置消防蟑螂、老鼠、蚊子、苍蝇等设施
	2
	
	

	1.9
	消防设施
	配置消防器材，疏散通道畅通
	2
	
	

	1.10
	应急照明设备
	客房、通道有应急照明设备或提供手电筒
	2
	
	

	1.11
	防盗设施
	客房配有门锁
	2
	
	

	1.12
	客房家具
	有床铺、桌、椅，有必要的电器设施
	2
	
	

	1.13
	客房灯光照明
	充足、明亮
	2
	
	

	1.14
	卧具更换
	一客一换，应客人要求每日一换
	2
	
	

	1.15
	卫浴配置

	1.15.1
	卫生间
	水冲式，男女分设，冲洗设备完好，标识清晰并符合GB/T10001要求
	3
	
	

	1.15.2
	浴室
	男女分设，配备香皂
	2
	
	

	1.15.3
	浴室冷热水供应
	三星级24小时冷热水供应；一、二星级12小时热水供应（早晨、中午、晚间）
	2
	
	

	2、餐饮要求（30）

	2.1
	厨房排烟设施
	有换气扇等通风排烟设施
	2
	
	

	2.2
	厨房消防设施
	有消防设施
	2
	
	

	2.3
	厨房墙面装饰
	贴瓷砖或其他易擦洗的墙面装饰材料
	2
	
	

	2.4
	厨房地面
	硬化处理，防滑
	2
	
	

	2.5
	厨房棚顶
	吊顶或用其它材料做防尘、防火处理
	2
	
	

	2.6
	冷藏设施
	满足需要
	3
	
	

	2.7
	食品贮存
	食品贮存生熟分开
	3
	
	

	2.8
	餐具消毒
	有专用的餐具消毒设备或有效的消毒措施，符合GB14934要求
	3
	
	

	2.9
	餐厅
	
	
	

	2.9.1
	家具、餐具
	满足要求，完好、洁净，无破损
	3
	
	

	2.9.2
	菜单
	有菜单并明码标价
	3
	
	

	2.10
	菜肴
	
	
	

	2.10.1
	食品原料
	时令新鲜
	3
	
	

	2.10.2
	农家特色菜肴
	能提供当地特色农家菜肴
	2
	
	

	3、环境保障要求（15）

	3.1
	管理机构
	农家所在村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负责统一管理农家乐旅游服务和接待工作
	5
	
	

	3.2
	医疗服务
	农家所在村设立医务点，配备医务人员，并能提供游客常规药品
	5
	
	

	3.3
	投诉电话公布
	在农户接待点向游客公布旅游服务质量投诉电话
	5
	
	

	4、其他服务要求

	4.1
	服务人员着装
	服务人员着装整洁
	5
	
	

	4.2
	服务人员普通话
	能用普通话为游客服务
	5
	
	

	4.3
	业务培训
	服务人员经过上岗培训
	5
	
	

	4.4
	服务人员身体状况
	身体健康，无传染病
	5
	
	

	
总      计
	100
	
	

	一星级必备项目总基本分
	65
	
	

	二星级必备项目总基本分
	75
	
	

	三星级必备项目总基本分
	85
	
	


附件 5
	瓦房店市     年创建(晋升)星级农（渔）家乐申请表

	农（渔）家乐名称
	　

	农（渔）家乐地址
	　

	业主姓名
	联系电话
	联系人姓名
	联系人电话

	　
	　
	　
	　

	申请星级
	　
	原星级
	　
	申请时间
	　

	村委会推荐意见
	　
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乡（镇）政府
初审意见
	　
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

	终评星级
	　
	瓦房店市创建星级农（渔）家乐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意见
	　
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特色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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